关于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
李庆跃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
李庆跃：
经查明，你作为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晶电子”）控股股东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12月9日，你通过本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东晶电子股份1,180万股，占东晶电子总股本的6.23%。你在卖出东晶电子股份达到5%时，未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第1.4条、第2.3条和第11.8.1条的规定，及时向本所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也未停止卖出东晶电子股份。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第17.2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决定给予你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对于你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深圳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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